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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586 次會議 

       民國 107 年 1月 25 日 

  討論事項（三） 
經濟部函擬廢止「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，請
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說明： 
  一、經濟部函以，政府前為使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工業發

展中心自研自製之經國號戰機完成量產後，期間所建
立之飛機、發動機及空電系統等研發與生產能量予以
充分運用，參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行列，藉以轉換提
升國內公民營事業航空技術、能量與水準，於 84 年 5
月 31 日制定公布「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
例」，並於同年11月 9日施行。嗣因漢翔航空工業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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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於 103 年 8 月 21 日移轉民營，並於同年 8 月
25 日股票上市，有關該公司之組織、業務、人事、預
算與決算、董事與監察人派任等事項，應適用一般民
營上市公司之法令規定，且本部依「漢翔航空工業股
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規定辦理之土地移轉作業已接
近完成，爰擬廢止「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
條例」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
  二、考量漢翔公司業經民營化且已股票上市，「漢翔航空工
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規範之事項已無繼續施行
之必要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 2 款「法規規
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，或因情勢變遷，無繼續施行之
必要者」規定辦理廢止。 

  三、本案擬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廢止。提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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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核議 
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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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 稱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 

公布日期  民國 84 年 05 月 31 日  

  

第 1 條   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簡稱本公司) 為發展航

空工業之國防科技公司；主管機關為經濟部。 

第 2 條    本公司之組織、營運及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定；本條例未

規定者，適用公司法、國營事業管理相關法規及其他有關

法律之規定。 

第 3 條    本公司之業務如左： 

一、國內外軍用、民用航空及相關工業產品之發展、製

造、裝修及銷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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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協助國內航空工業建立中心衛星體系與制度。 

三、提供對航空工業系統之規劃、整合、發展及管理之有

關技術服務。 

第 4 條    本公司設董事會，置董事九人至十五人；置常務董事三人

至五人，由董事互選之；常務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，並

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。 

本公司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，並互選一人為常務監察人，

由主管機關核定。 

董事會及監察人設置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行政院

核定。 

第 5 條    本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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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資本額調整及轉投資之擬定。 

二、公司組織章程及公司管理規章之核定。 

三、長程、中程計畫、營運方針及年度計畫之核轉。 

四、預算、決算之審議。 

五、未列預算之長期借款，及發行公司債之核轉。 

六、土地、房屋及主要機器設備之變賣或交換之核轉。 

七、超過董事會所訂授權金額之營繕工程及購置財物之審

議。 

八、契約之核轉或核定。 

九、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之聘解。 

十、事業員工待遇標準之核轉及福利措施之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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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   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，秉承董事會決定之營運方針，綜理

本公司一切業務；置副總經理三人至七人，協助總經理綜

理本公司業務。 

前項總經理，由董事長提名，經董事會通過，並由主管機

關報請行政院核定；副總經理，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通過

聘用。 

第 7 條    本公司董事長、常務監察人、總經理及代表官股之常務董

事、董事、監察人，具公務員身分，其有關任派免、考

核、獎懲、待遇、退休、撫卹、保險等事項，由主管機關

依公司法及公務員有關法令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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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員，其有關聘免、薪給、考

核、獎懲、退休、死亡補償、資遣及保險 (含職業災害) 

等事項，依本公司人事管理準則之規定辦理，不適用公務

員有關法令之規定；其人事管理準則，由主管機關擬訂，

報請行政院核定。 

第 8 條    本公司依法應編製年度預算及決算，並依規定程序送審。 

第 9 條    本公司以國防部所屬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工業發展中心有

關生產之全部資產，依法定程序移撥經濟部投資設置之。

國防部應於二年內將其移交經濟部；並由經濟部會同國防

部依相關法規辦理現有人員之安置或遣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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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條    本公司依本條例成立後，應於三年半內依照公營事業移轉

民營條例轉型為民營公司。 

本公司土地應為國有。但該土地作為航空工業之使用時，

需整修或擴建時，政府應予同意，並不得收回。 

第 11 條    本條例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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